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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总论》课程思政的制度实践
祁全明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甘肃兰州　 ７３０１２４）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在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的时候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民法总论》所提倡的自由精神、以人为本的
理念、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追求、意思自治的行为和秩序与信用的建构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制度实践。
在《民法总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内化为精神信仰，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育人的良
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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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
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
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这２４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条明确
规定了《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其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民法典》立法目的中精神价值层面的目标，也宣示了这部
法律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与道德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民法制度、民法精神、民法文化、民法理念在社会与经济背
景、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等方面均具有同质性和相关性。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结合中国实践融入课程思
政，内化为学生的精神信仰，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实现“德法兼修”的法学人才培养目标和思
政育人的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强调，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坚持
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基础工程。《民法典》作为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和私法
中的“宪法”，具备自由、公平、正义、诚信、公序良俗等价值本
色，具有思政育人的先天优势。尤其是基于“提取公因式”的
立法技术和统领民法学基本制度的《民法总论》课程，其所规
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民事法律
行为制度和时间制度，都在充分体现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具体要求。

一、精神契合：民法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实践

《民法典》第三条到第九条规定了民法的七大基本原则，
其中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等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高度契合，充分反映了民法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的生动实践。

自愿原则，又称意思自治原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自由价值在民法中的具体制度实践。自愿原则强调当
事人在法律关系中享有自由意志，不受外界强制或胁迫。这
一原则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保障了民事主体的
自主性，促进了市场秩序和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同时也为
纠纷解决提供了便利。民法典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主要是通
过意思自治原则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

（１）物权编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了所有权人的权能，该条
文充分体现了所有权人的自由和意思自治；（２）合同编第四
百六十四条规定了合同的定义，此定义充分体现了合同当事
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自由意志；（３）人格权编
第九百九十三条规定了权利人对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的
权利，此权力充分体现了民事主体处分自我权利的自由；（４）
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了关于婚姻家庭的禁止
性规定。第一千零四十六条规定了结婚应当出于自愿的规
定。明确了民事主体的结婚自由和相对应的离婚自由；（５）
继承编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自然人处分遗产权利和
处分遗产的方式，明确了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但是民法中
的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所以民法典会对所有权的行使作
出限制，也会对权利处分个人权利进行限制，从而达到自由
与正义、自由与社会秩序等价值的协调统一。

平等原则是法律一直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也是社
会发展最基础的价值。在法律上就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
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自然人民
事权利能力平等的规定（第十四条）、赋予法人与自然人同样
享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民事主体财产权利平等受法律保
护规定（第五十七条）、关于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
保护的规定（第一百一十三条）；物权编中关于国家、集体、私
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的规定（第二
百零七条）；合同编中关于格式合同的无效规定（第四百九十
七条）；婚姻家庭编中关于男女平等的规定（第一千零四十一
条）；侵权责任编中关于统一赔偿标准的规定（第一千一百八
十条）。这些规定都彰显了民法保护民事主体权利的平等要
求，不仅要追求形式的平等，而且更加注重实质的平等。

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要求当事人在民事
活动中，应当根据公平的理念，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和维护。公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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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强调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和公正，要求在民事活动中，
不仅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还要考虑其合法权利和合理诉
求。只有在公平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和纠
纷解决的有效性。《民法典》第六条明确了民事主体从事民
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具体而言，民法典总则编中关
于显示公平的规定、物权编中关于添附制度的规定、合同编
中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等诸多制度，要求民事主体应遵循公
平正义的理念来进行民事活动，司法机关应司法机关应按照
公平、公正的司法理念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充分
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平要求。

我国《民法典》的具体规定不仅体现了传统民法的平等
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精神价值，也充分体现了人格尊
严和人身自由、环境保护、数据产权等时代精神追求。尤其
是《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编纂，更是凸显了我国“以人为本”的
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也充分体现了民法作为人民权利宣言
书的有温度和关爱的人文关怀精神。正如孟德斯鸠所言：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正是在这
些民法精神的指引和规范下，民法的各项制度才能有序组
合，共同保护民事主体的各项合法权益，实现良法善治。

二、以人为本：民事主体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与社会、国家发展的有机统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民法作为人法，对民事主体的各种权利和各项
行为都有非常全面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民法“以人为本”的价
值理念和终极追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体要求。

《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体制度主要包括自然人制度、法
人制度和非法人组织制度。民事主体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
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受着，不管是以生物属性为基础的
自然人制度，还是基于法律创设的法人和非法人制度，都关
系到人的价值和尊严，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对民事主体进行平等保护。《民
法典》第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第
二百零七条规定：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这些规
定不仅是对民事主体资格平等保护的确认，而且也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其次，坚持“以人为本”，“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护。
民法不仅关注活着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也对特殊利益
进行特别保护。《民法典》第十六条对涉及遗产继承和接受
赠与中的胎儿利益保护、第九百九十四条对死者人格利益保
护等，充分体现了民法对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特殊利益保
护，也是“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具体贯彻。

最后，坚持“以人为本”，以权利确认与保护实现人的尊
严和价值。《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百零九条至第一百二十八
条明确例举了民事主体享有的九大类民事权利，对民事权利
进行全面的确认。第九百九十条又在例举了自然人享有的
基本权利之后，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其他人格权益。而《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则为民事权益
的保护提供了最全面的制度保障。通过对民事主体权利的
确认和保护，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

三、有恒产者有恒心：财产权利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即民富国强，不仅仅是
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景，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根据《民法
典》第二条的规定，民法通过对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的确认
和保护，实现每个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
法治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本质，健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法律制度对于推动我国市场经济高效运作至关重要。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
则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明确和规范。通过法律制度的引导
和规范，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市场失灵和资
源浪费等问题。

传统民法以规范财产静态归属的物权制度和动态流转
的债权制度为核心构建起了民法大厦的基本框架。物权制
度关乎财产权利的归属，解决的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债权制
度关于财产权利的流转，解决的是矫正正义的问题。二者相
互配合协调，共同构建起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制度，充分保
障民事主体自我利益的实现。

《民法典》总则编关于物权概念和种类的规定，明确了民
事主体所享有的物权的类型，为民事主体取得财产权利和创
造财富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撑。《民法典》物权编关于
所有权的规定，使民事主体可以依法取得并使用、收益和处
分各种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这一权利得到了法律的充分
确认和保护，是民事主体享有所有权的重要保障。公民可以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不受任何个人或
组织的干涉。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对国民经济起到了前
所未有的促进成果。正如布莱克斯通所说：“从来没有一种
法律制度像所有权这样促使人焕发创造的激情。”又如亚当
·斯密所说：“让劳动者看到自己的所有权。”中国的疆域辽
阔，资源丰富，人民才智出众且积极进取。只需将所有权赋
予人民，他们就能创造财富、铸就奇迹，实现了“有恒产者有
恒心”的社会效果。

《民法典》合同编从合同订立、生效、履行、变更、中止、解
除等角度，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合同法律制度，并且在合同的
订立到解除之间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
当事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缔结合同。在《民法
典》合同编中，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来确定合同的内容
和形式，并且不受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干预。这充分体现了
合同自由原则。《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为市
场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法律秩序。这种保障和秩序有助
于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和安全感，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公
平竞争，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合同自由不仅有利于鼓
励民事主体积极参与交易，为民事主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选
择空间。它赋予了当事人自由选择交易对象、交易方式、交
易时间和交易地点的权利，从而使得市场交易更加灵活、高
效，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成为实现各类民事主体财富
增长的“推进剂”。

四、意思自治：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法典》第五条规定了自愿原则，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

活动时应当根据自愿原则进行选择和决策，不受外界的强制
和干涉。自愿原则又被称为私法自治，也称意思自治，是指
民事主体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
自由从事民事活动，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中止
民事法律关系。意思自治原则奠定了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
本法的地位，最直接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市场经
济的本质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重要
方式。

首先，意思自治原则赋予民事主体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
制性规范下的行为自由，允许当事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
内，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充分实现自己的利益。具体
体现为合同自由、婚姻自由、家庭自治、遗嘱自由等民法的具
体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有权依法从事或者不
从事某种民事活动、从事何种民事活动（具体内容）、怎样从
事民事活动（口头、书面或其他形式）、和谁从事民事活动、采
用何种救济方式等。

其次，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法律行为设立、变更、中止他
们之间的关系。《民法典》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定义，民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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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民事活动。民法典通过对民事
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的区分、效力类型的设定等实现对民事
主体意思自治的指引和规范，使民事主体能够在法律的范围
内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又能够合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
化，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价值。

最后，意思自治在民法上奉行“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理
念，确立了行政机关干预民事活动自由的合理界限。行政机
关应当保持谦抑性，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只要不违
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就可以自由的约定相互之
间的权利义务，最大程度激发民事主体的创造力，激发市场
活力。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行政部门不能滥用公共权力来任
意干预民事活动。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者确有必要的情
况下，才能介入到民事法律关系中，而且公权力介入的范围
和程度始终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实行“法无授权不可为”。

五、秩序与信用：民事时效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的

建立。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才可以更加合理的
安排自己的生活，并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他们的活动和空闲
时间。民法规定的时效制度就是从法律上赋予时间一定的
效力，督促那些“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及时收集证据、解决纠
纷、行使权利，维护既定的法律秩序的稳定。进而促进民事
主体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更好地完成社会法秩序的统一，为
公平正义的实现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比如民法关于宣告
失踪和宣告死亡时间的规定，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保护失踪
人和“死亡”人，但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这些失踪人和
“死亡”人有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活着的人的利益，尽快稳定
因为这些主体缺位所导致的不稳定的法律关系，使不确定的
社会秩序尽快确定并继续有效运行。

时效制度的强制性也保证了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可
以更好地督促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约定的时间或者法律规定
时间及时行使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文明和谐。《民
法典》总则编第九章专门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包括普通诉
讼时效、特别诉讼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还规定了诉讼时效
制度的起算、中断和中止等特殊情形。比如《民法典》关于诉
讼时效三年的规定就具有强制性，不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
治来排除和限制，以此确保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尽快确定
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法律也考虑和尊重当事人行使权
利的障碍，设立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制度，更好平衡各方
当事人利益，实现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价值不仅是中华民族优
秀的传统美德，也是古今中外共同倡导和遵守的核心价值

观。罗马法将其作为法律的首要原则，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
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诚信作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要秉持诚信、
恪守承诺。尤其是民事主体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实现权利的
时候，必须遵守基于自我意思表示而形成的承诺，不得随意
反悔。《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其
中规定了当事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提出
抗辩，这就意味着义务人同意履行，等同于放弃了对权利人
的抗辩权，因此义务人不得再提出抗辩，否则就违背了诚实
信用原则的要求。对于时效届满后已经自愿履行的，也不得
请求返还，这也是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双方权利
义务关系和法律秩序统一的要求。

结语
《民法总论》的课程设计，秉持人文关怀的精神，以人为

核心，致力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它巧妙地将个人、社会和
国家的价值观融为一体，并通过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
具体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民法规范的妥当配置，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操作性极强的行为准则。在《民法总
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内化
为精神信仰，让学生充分领会民法精神，自觉践行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思想正派
向上、专业知识精通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引导学生不断增强
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增强其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知与践行，不断提
升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育
人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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